
 

退役军人事务部规章 

   
X

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布      

 

- 1 - 

 

 

优抚医院管理办法 

（2011 年 6 月 9 日民政部令第 41 号公布，2022 年 6 月 28

日退役军人事务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

7 号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优抚医院管理，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，推

动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

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、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

管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优抚医院是国家为残疾退役军人和在服役期间患

严重慢性病、精神疾病的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提供医疗和供养服

务的优抚事业单位，是担负特殊任务的医疗机构，主要包括综合

医院、康复医院、精神病医院等，名称统一为“荣军优抚医院”。 

优抚医院坚持全心全意为优抚对象服务的办院宗旨，坚持优

抚属性，遵循医疗机构建设和管理规律。 

第三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优抚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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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优抚医院工作。 

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加强对

优抚医院的指导，为优抚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进修等创造条件，

支持有条件的优抚医院在医疗、科研、教学等方面全面发展。 

第四条 国家兴办优抚医院，所需经费按照事权划分列入各

级预算。 

    第五条 设置优抚医院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优抚医院

布局规划。 

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会同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，将优抚

医院设置纳入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统筹考虑。 

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级人民政

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优抚对象数量和医疗供养需求情况，适

应伤病残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和服务备战打仗需要，制定本行

政区域内优抚医院布局和发展规划，并报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

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。 

优抚医院布局和发展规划应当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

体规划和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规划，建设水平应当与当

地经济和社会发展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相适应。 

第六条 因符合条件优抚对象数量较少等情形未建设优抚

医院的地方，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协调当地其他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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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抚对象提供医疗服务。 

优抚医院应当依法履行相关职责，符合条件的按程序纳入基

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、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、工伤康复协

议机构管理范围。 

第七条 优抚医院在建设、用地、水电、燃气、供暖、电信

等方面依法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。 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优抚医院提供捐助和服务。 

优抚医院各项经费应当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，接受财政、审

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 

第八条 对在优抚医院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九条 优抚医院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，收治下列优抚

对象： 

（一）需要常年医疗或者独身一人不便分散供养的一级至四

级残疾退役军人； 

（二）在服役期间患严重慢性病的残疾退役军人和带病回乡

退役军人； 

（三）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，需要住院治疗的退役军人； 

（四）短期疗养的优抚对象； 

（五）主管部门安排收治的其他人员。 

优抚医院应当在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收治任务的基础上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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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先或者优惠服务。 

第十条 优抚医院应当为在院优抚对象提供良好的医疗服

务和生活保障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健康检查； 

（二）疾病诊断、治疗和护理； 

（三）康复训练； 

（四）健康指导； 

（五）辅助器具安装； 

（六）精神慰藉； 

（七）生活必需品供给； 

（八）生活照料； 

（九）文体活动。 

第十一条 优抚医院应当加强对在院优抚对象的思想政治

工作，发挥优抚对象在光荣传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。 

第十二条 优抚医院针对在院残疾退役军人的残情特点，实

施科学有效的医学治疗，探索常见后遗症、并发症的防治方法，

促进生理机能恢复，提高残疾退役军人生活质量。 

第十三条 优抚医院应当采取积极措施，控制在院慢性病患

者病情，减轻其痛苦，降低慢性疾病对患者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影

响。 

第十四条 优抚医院对在院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综合治疗，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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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患者精神康复。 

对精神病患者实行分级管理，预防发生自杀、自伤、伤人、

出走等行为。 

第十五条 优抚医院应当规范入院、出院程序。 

属于第九条规定收治范围的优抚对象，可以由本人（精神病

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）提出申请，或者由村（社区）退役军人服

务站代为提出申请，经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审核，

由优抚医院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和计划安排入院。省级人民

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优抚医院收治符合条件的

优抚对象。 

在院优抚对象基本治愈或者病情稳定，符合出院条件的，由

优抚医院办理出院手续。 

在院优抚对象病故的，优抚医院应当及时报告主管部门，并

协助优抚对象常住户口所在地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妥善办理

丧葬事宜。 

第十六条 优抚医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病历

管理制度，设置病案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，负责病历和

病案管理工作。  

第十七条 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优抚医院

开展巡回医疗活动，积极为院外优抚对象提供医疗服务。 

第十八条 优抚医院应当在做好优抚对象服务工作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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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积极履行医疗机构职责，发挥自身医疗专业特长，为社会提

供优质医疗服务。 

优抚医院应当通过社会服务提升业务能力，改善医疗条件，

不断提高医疗和供养水平。 

第十九条 优抚医院在设置审批、登记管理、命名、执业和

监督等方面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

规定，执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有关医疗机构的相关标准。 

第二十条 优抚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，科室实

行主任（科长）负责制。 

第二十一条 优抚医院应当加强党的建设，充分发挥基层党

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促进思想政治和医德医

风建设。 

第二十二条 优抚医院实行国家规定的工资制度，合理确定

医务人员薪酬水平，完善内部分配和激励机制，促进医务人员队

伍建设。 

第二十三条 优抚医院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，保障职工参

与医院的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。 

第二十四条 优抚医院应当树立现代管理理念，推进现代化、

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；强化重点专科建设，发挥专业技术优势；

建立完整的医护管理、感染控制、药品使用、医疗事故预防和安

全、消防等规章制度，提高医院管理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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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优抚医院实行岗位责任制，设立专业技术类、

管理类、工勤技能类等岗位并明确相关职责；实行 24 小时值班

制度，按照医院分级护理等有关要求为收治对象提供护理服务。 

第二十六条 优抚医院应当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，积极

培养和引进学科带头人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曾从事医务工作的

退役军人，建立一支适应现代化医院发展要求的技术和管理人才

队伍。 

第二十七条 优抚医院应当加强与军队医院、其他社会医院、

医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，开展共建活动，在人才、技术等领域实

现资源共享和互补。 

第二十八条 优抚医院应当加强医院文化建设，积极宣传优

抚对象的光荣事迹，形成有拥军特色的医院文化。 

第二十九条 优抚医院的土地、房屋、设施、设备和其他财

产归优抚医院管理和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。 

侵占、破坏优抚医院财产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

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三十条 优抚对象应当遵守优抚医院各项规章制度，尊重

医护人员工作，自觉配合医护人员的管理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，

由优抚医院或者主管部门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

相应责任。 

第三十一条 优抚医院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提供的医疗和供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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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不符合要求的，由优抚医院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对直接负责的责任人和其他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造成损

失的，依法承担责任。 

优抚医院造成收治对象人身损害或发生医疗事故、医疗纠纷

的，应当依法处置。 

优抚医院违反国家有关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

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 

第三十二条 承担优抚对象收治供养任务的其他医疗机构

对优抚对象的诊疗服务工作，可以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 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